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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臺北大學永續創新國際學院華語中心（以下稱本中心）為提供國際學生華語文課業輔

導，以協助國際學生提升華語文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課業輔導員聘任資格及核薪方式： 

（一）課業輔導員資格以碩博士生或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優秀學生為原則。 

（二）每月依實際課輔時數核實支給，鐘點費博士班學生每小時新臺幣 400元，碩士班學

生每小時新臺幣 350 元，大學部學生每小時新臺幣 300 元。不滿 50 分鐘者，不得

列入計算。 

（三）總給薪時數依核定內容及時程辦理，超時部分不列入計算。 

（四）課業輔導員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月報資料，逾期繳交者，薪資將延至資料繳交後

再予發放。 

三、經費來源：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專業化試辦計畫」、「大

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經費支應，名額依當年度預算額度決定。本中心保留隨時調

整、暫停或終止之權利。 

四、課業輔導員徵聘及審核作業： 

（一）徵聘時間依本中心當年度公告時程辦理。 

（二）應徵者應於徵聘期限內提出申請，通過審核後予以擔任。 

（三）本中心每學期依課業需求進行審核分配，必要時得安排面試或召開審核會議，審核

結果將公告於本中心網頁。 

五、課業輔導員職務行使規定： 

（一）課業輔導員須參加本中心辦理之培訓研習相關活動。 

（二）工作內容為協助學生課業學習及提供學習諮詢，非代替學生完成其份內作業及與課

業輔導無關之行為。必要時須與任課教師討論課業輔導之內容。 

（三）每月須依核定時數進行課業輔導，每次不得連續超過 4小時，每次接受課業輔導之

人數應至少 1人以上。 

（四）學期中本中心得視其課業輔導成效予以調整時數。 

（五）課業輔導員應遵守本中心各項規定及輔導規範，確保接受課業輔導學生之權益。凡

有嚴重違背專業要求與倫理之情事者，本中心得終止其職務。 

（六）課輔以實體面授為原則，特殊情形得於本中心審核通過後採視訊方式進行。 

六、經核准通過之課業輔導員，於每學期服務期滿後，合格者授予服務證明書。服務成績合格

標準如下： 

（一）參加本中心辦理之培訓研習相關活動，並達規定場次或時數。 

（二）服務期間考勤狀況良好，服務總時數達 20小時以上。 



（三）善盡輔導學生課業之義務並依規定繳交工作報告。 

七、課業輔導員如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將不授予服務證明書並取消課業輔導員服務資格。 

（一）考勤狀況不佳，經勸告仍未改善者。 

（二）月報資料繳交狀況不佳，經勸告仍未改善者。 

（三）代替學生完成作業、進行與課業輔導無關之行為，或有嚴重違背專業要求與倫理之

情事。 

八、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